
 

 1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资产报废处置及转让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 

第一条 为规范集团公司资产转让及施工设备报废处置管

理，确保固定资产保值收益和报废设备残值回收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资产包括：施工设备、生产设备、测

试仪器、行政财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。设备资产报废的

条件按照《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施工设备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相关规定（第十八条）执行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资产报废处置 

 

第三条 资产报废处置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 

1．集团公司成立主管领导任组长，资产、财务、审计、

法务组成的资产报废处置小组，报废处置小组办公室设在资

产管理部。负责集团所属分、子公司的 I、II 类资产报废审

核及处置，监督指导分、子公司Ⅲ类资产报废的鉴定和处

置。 

2．分、子公司成立主管领导任组长，资产、财务人员组

成的资产报废处置小组，报废处置小组办公室设在物资设备

部。负责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的报废审核及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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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参与并监督指导项目经理部的资产处置。 

第四条 各类资产报废申请 

1．分、子公司对符合报废条件的 I、II 类资产，向集团

公司呈报资产报废申请报告，并附《设备报废申请表》。 

2．符合《施工设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报废条件的

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，由项目经理部或分、子公

司物资设备部将相关材料提交分、子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

审核。 

3．车辆报废须经西安市车辆管理部门批准。 

4．使用单位因人为原因造成资产毁损、灭失的，应报上

级单位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后，方可办理资产报废

处置和下账手续。 

第五条 报废资产的鉴定和批准 

1．集团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组织相关技术人员（不少

于 5 人，其中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3 人）对拟报废的 I、II 类

资产进行技术鉴定。经鉴定同意报废的资产，由资产报废处

置小组将相关材料提交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2．分、子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组织相关技术人员（不

少于 5 人，其中工程师不少于 3 人）对拟报废的Ⅲ类资产、

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进行技术鉴定。经鉴定同意报废的资

产，由资产报废处置小组将相关材料提交分、子公司总经理

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第六条 报废资产由原使用单位负责存放和看管，并由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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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单位标识、拍照存档。 

第七条 报废的 I、II 类资产处置由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

负责办理，报废的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处置由

分、子公司物资设备部负责办理。 

第八条 报废资产处置价格的评估 

1．报废资产的价格评估原则：以评估日期为基准日，以

当日废钢铁市场行情价格为基础，结合报废资产的材料属

性、重量、可拆解配件、完好结构件以及资产的完整性等因

素进行评估。 

2．集团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批准

报废的 I、II 类资产进行价格评估，分、子公司组织相关专

业人员对批准报废的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进行评

估。报废资产评估人员不少于 5 人，一般应由机械类工程师

以及会计、经济管理人员组成。 

3．报废车辆的处置价格按省级回收价格执行。 

4．报废资产评估日期与处置时间间隔较长（超过 8 个

月）或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，可进行二次价格评估。 

第九条 报废资产的处置 

1．经批准报废的资产须在集团公司网站或其他媒体上进

行信息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7天。   

2．报废车辆按国家政策统交具备车辆回收资格的省、市

直属回收企业。 

3．根据报废资产的现状和数量，可选择密封报价或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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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的竞价处置方式，遵循价高从优的原则，处置价格不得

低于评估价。发现围标和串标的特殊情况时，则暂缓处置。 

第十条 集团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确定批准报废的 I、

II 类资产的处置方式，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处置价格评定。

分、子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确定批准报废的Ⅲ类资产、周

转材料和小型机具的处置方式，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处置价

格评定。 

第十一条 受让报废资产的单位或个人将报废资产价款缴

纳到资产处置单位财务部门后，凭缴款凭证到资产处置机构

换取报废资产出库提货单。 

第十二条 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或分、子公司物资设备部

门凭本级财务部门的收款凭证填写固定资产处置单，完善资

产调拨和下账手续。分、子公司负责处置的Ⅲ类资产和其他

资产必须在处置完毕后将相关书面资料报集团公司资产管理

部备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资产转让处置 

 

第十三条 资产转让处置申请及审批 

1．未达到报废条件和折旧年限需转让处置的 I、II 类资

产，由分、子公司向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报告，说明资产

转让的原因，并对转让资产进行经济论证分析，报集团公司

资产报废处置小组审核，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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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未达到报废条件和折旧年限需转让处置的Ⅲ类资产、

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，由项目经理部或分、子公司物资设备

部提出书面申请，对转让资产进行经济论证分析，由分、子

公司资产报废处置小组审核，分、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

究决定，并将处置意见报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备案。 

3．资产转让处置原则上应实现资产保值增值。 

第十四条 资产转让处置的经济论证分析报告应包含资产

原值、净值和现状说明，维修和运输等费用的对比论证，分

析继续使用和转让处置的利弊；预测处置价格与净值的盈亏

对比分析等。  

第十五条 转让处置资产的业务办理 

1．经集团公司批准转让处置的 I、II 类资产，由资产账

物所在单位负责转让合同的谈判和起草，本级合同管理委员

会会签，报集团公司资产处置小组备案。 

2．经分、子公司批准转让处置的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

小型机具由分、子公司物资设备部或项目经理部负责办理。 

3．子公司账内的资产按程序审批后由子公司负责转让处

置和下账，集团公司负责监督指导。 

4．车辆转让处置须由具备专业评估资质的公司进行价格

评估，转让处置须办理产权过户手续。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

续的车辆不得进行转让。严禁强制报废车辆进行转让处置。 

第十六条 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或分、子公司物资设备部

门凭转让合同和财务部门的收款凭证填写固定资产处置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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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资产调拨和下账手续。Ⅲ类资产、周转材料和小型机具

的转让处置必须在处置完毕后将处置资料上报集团公司资产

管理部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转让处置款由负责办理处置的单位收取，当处

置款低于资产账面净值时，使用单位按账面净值列转资产所

属单位 ，差值部分由使用单位在当年成本费用中核销；当处

置款高于资产账面净值时，使用单位按实际转让处置款上缴

资产所属单位 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
 

第十八条 按照相关规定须报控股方或上级监管单位批准

报废处置及转让的资产，由集团公司按程序报批后处置或转

让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集团所属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，

集团公司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所属资产报废处置和转让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集团公司负责解

释。 

 
 
 


